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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阳 学 院 文 件
安院字〔2017〕37 号

安阳学院关于印发《学生参加国家、省级各类
竞赛的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分院（部）：

经校领导研究同意，现将《学生参加国家、省级各类竞赛的

奖励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学习。

安阳学院

2017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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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国家、省级各类竞赛的奖励办法（试行）

为更好地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鼓励更多的

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国家、省级的各类竞赛，不断提高我校总体

参赛水平，扩大学校的对外影响，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奖励对象与范围

（一）奖励范围：由省和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或指定机构组织

的正式比（竞）赛。

（二）奖励对象：我校组织参加省级及以上各类学生比（竞）

赛指导工作的教师和获奖的学生。

第二条 奖励程序

（一）赛前必须履行申报审批手续。代表学校参赛，根据学

生所获名次予以相应奖励。

（二）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比（竞）赛获奖，由指导教师

进行申报，并提供竞赛的正式通知及学生获奖证书等相关证明材

料，经由所在单位审核汇总后交教务处复核确定。

第三条 奖励标准

按竞赛规格核定奖励金额，具体标准如下：

竞赛级别 获奖级别

奖励标准

教师
学生

个人赛 团体赛

国家级竞赛

一等奖 5000 1000 1500
二等奖 3000 800 1200

三等奖 2000 600 900

省级竞赛
一等奖 800 400 600
二等奖 300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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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其它说明

（一）按参赛项目发放奖金，多位指导教师指导同一项目获

奖，奖金由第一指导教师负责分配。

（二）同一作品或同一参赛队多次获奖的，按最高级别给予

奖励。

（三）在同一届赛事中，同一教师指导的多个参赛队获奖时，

按其指导参赛队获得的前三项最好名次给予奖励；

（四）团体赛学生参赛人数 5 人以上 ，其奖金按团体赛的

1.5 倍计，参赛人数 10 人及其以上 ，其奖金按团体赛 2 倍计。

（五）中国美协或省美协及其它一级专业协会主办的单项画

种或设计作品展览参照国家或省级标准认定，但奖金按国家或省

级标准的 1/2 进行发放。

（六）对竞赛级别持有异议的可上报校学术委员会或由相关

专家和校领导组成的评议组进行复议。

第五条

（一）本办法试行期一年。

（二）本办法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

安阳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5 日印发


